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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市教基〔2019〕15号

平凉市教育局 平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平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禁止使用

童工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禁止使用童工专项

行动的通知》（甘教基一〔2019〕9号）要求，保护未成年人

的身心健康，全面做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，实现脱贫攻

坚战义务教育有保障的目标，扎实开展好禁止使用童工专项

行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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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目标

严格落实《义务教育法》和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》，严肃查

处非法使用童工行为，严防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因务工失辍

学，建立预防和杜绝非法使用童工的工作机制，切实维护未

成年人合法权益，实现脱贫攻坚义务教育有保障的目标。

二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宣传动员阶段（2019年12月1日-10日）。

1.集中开展宣传。各县（市、区）通过短信、微信、传单、

标语、电视广告、网络和《禁止使用童工告知书》等方式，认真

做好禁止使用童工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，增强用人单位

和家长的法制观念,形成良好社会氛围。

2.设立举报电话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设立全市禁止

使 用 童 工 举 报 电 话 （ 0933-8298817 ） 和 举 报 邮 箱

（852726293@qq.com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也要参照设立本地禁止使用童工举报电话及邮箱，于12月5

日前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和举报。

（二）集中排查阶段（2019年12月10日至31日）。

1.实地排查。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和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对本辖区内非法使用童工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要突出检查

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、餐饮服务行业、小作坊、无证经

营户等，全面准确掌握本地非法使用童工情况。同时，根据

举报反映的非法使用童工行为的线索，进行调查核实。

2.专项筛查。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对本辖区因务工

致使失学辍学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进行全面筛查，整理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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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非法务工失辍学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花名册》，送交人社

和市场监管部门，实行人盯人逐人劝返入学。

（三）查处整改阶段（2020年1月1日至15日）。

由各级人社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实地排查和专项筛

查结果，依据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》对查证属实的非法使用

童工行为从严从速顶格处罚。

（四）建立长效机制阶段（长期开展）。

各级人社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将查处和打击使用童工

的违法行为，作为每年定期开展的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

序专项检查的重要内容。同时，根据教育部门移交的辍学童

工线索，认真核查，严肃处理，从源头上遏止童工的产生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及时安排部署。非法使用童工是违反《教育

法》和《义务教育法》的违法行为，是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

的违法行为，影响脱贫攻坚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任务的全面实现。

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非法使用童工的重要性，站在全面打

赢脱贫攻坚战的高度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按通知时间节点集中

力量组织开展好专项行动。

2.扎实行动，确保取得实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主

动加强工作协调，建立本县（市、区）健全禁止使用童工协调机

制和工作机制，明确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，各尽其职，加强配合，

联合行动,形成合力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
3.加强督查，及时上报情况。市教育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加强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对口部门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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